国法函[2002]170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你办《关于在济南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请示》(鲁府法字[2002]5号)、《关于在章丘市进行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请示》(鲁府法字[2001]10号)收悉。根据国务院领导批准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方案的原则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0] 63号)的有关规定，现函复如下：

一、山东省人民政府可以在济南市(含济南市所辖的章丘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

二、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行使下列具体职权：

(一)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二)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六)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八)履行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经统一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活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四、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所需经费列入本机关的预算，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不得以收费、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按照规定全额上缴国库。

五、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对济南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由济南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对济南市市辖区、章丘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根据申请人的选择，由济南市辖区、章丘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或者由济南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受理。

六、济南市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要加强对本机关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加强领导、严格管理，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请你们接到本复函后，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本复函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中有关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